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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爱玛实业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24 日作出股东会决
议，拟将公司注册资本从1000万
美元调整为100 万美元，公司名
称变更为“温州市秀界服饰有限
公司”现予以公告。请有关债权
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

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
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
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
保，特此公告。联系人：黄跃云，
联系电话：13732097879，联系地
址：温州工业园区致富路30号。

2016年4月13日

减资公告

法院公告
2016年4月13日

（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130号
温州裳海申煌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上海也天服

饰辅料有限公司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方公告送达（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130号民事判决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在六十日内前往温州市鹿城区人民
法院西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212号

童发权（公民身份号码：341282198407157319）：
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鹿城区广化新世纪服装辅料店诉你
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方公
告送达（2016）浙0302民初212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在六十日内前往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西郊
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928号

金京华（公民身份号码：330302195904165210）：本
院受理原告徐洪芝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方公告送达（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928号民事判
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在六十日内前往温州市鹿城区人
民法院西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1061号

陈冠宇（公民身份号码：330302198202054018）、
黄峻（公民身份号码：330302195211194019）：本院受
理原告温州宝信汽车维修有限公司诉你方修理合同纠
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方公告送达
（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1061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在六十日内前往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西
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1132号

吴爱琴（公民身份号码：330328195112080028）：
本院受理原告周汉荣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以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方公告送达（2015）温鹿西
商初字第1132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在
六十日内前往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西郊法庭领取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1163号

张良（公民身份号码：330302197404251613）：本
院受理原告孟州市龙豪皮业有限公司诉你方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方公告送达（2015）
温鹿西商初字第1163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在六十日内前往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西郊法庭领
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1288号

温州汇博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济南瑞
泉电子有限公司诉你方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方公告送达（2015）温鹿西民初字第1288号
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在六十日内前往温州
市鹿城区人民法院西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同时向你方公告送达原告济南瑞泉电子有限公司的
民事上诉状副本。自发出公告之日起，在六十日内前往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西郊法庭领取上诉状副本，逾期
即视为送达，并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999号

毛长兴：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飞顺鞋材有限公司与被
告毛长兴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
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28
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1090号

杭州太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冉少祥：本院受理原告温
州市瓯海潘桥君廷建筑钢管租赁服务部与被告杭州太行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冉少祥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无
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
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
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6年6
月27日下午14：30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1047号

厉建和：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桥支行与被告厉建和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换
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
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7月5日上午9
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1256号

温州华彩印业有限公司、陈明春、叶兰呈：本院受理
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温州华彩
印业有限公司、陈明春、叶兰呈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
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29日上午9
时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980号

林昌北、叶赛珠、叶乐永、王发明、浙江虹达电子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
林昌北、叶赛珠、叶乐永、王发明、浙江虹达电子有限公司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
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
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28日
14：30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981号

林昌北、叶赛珠、叶乐永、王发明、浙江虹达电子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
分行与被告林昌北、叶赛珠、叶乐永、王发明、浙江虹达
电子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
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28日
14：30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982号

林昌北、叶赛珠、叶乐永、王发明、浙江虹达电子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
分行与被告林昌北、叶赛珠、叶乐永、王发明、浙江虹达
电子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
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28日
14：30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984号

林昌北、叶赛珠、叶乐永、王发明、浙江虹达电子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
分行与被告林昌北、叶赛珠、叶乐永、王发明、浙江虹达
电子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
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28日
14：30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1156号

浙江鑫茂包装有限公司、黄开顺、金旺启、饶大划、
金旺佐、谢作余：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温州分行与被告浙江鑫茂包装有限公司、黄开顺、金
旺启、饶大划、金旺佐、谢作余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
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
年6月27日9：00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1165号

温州康泰纺织有限公司、海瑞皮革有限公司、阮春
道、李志国、李志坚、李志伟：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温州康泰纺织有限公司、海
瑞皮革有限公司、阮春道、李志国、李志坚、李志伟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
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
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
年6月29日14：30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1176号

温州市瓯海市政开发有限公司、李龙寿、李锡藻、
浙江金诚钢铁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瓯海支行与被告温州市瓯海市政

开发有限公司、李龙寿、李锡
藻、浙江金诚钢铁贸易有限公
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
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
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
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
2016年6月28日9：00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1177号

温州市瓯海市政开发有限公司、李龙寿、李锡藻、浙
江金诚钢铁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温州瓯海支行与被告温州市瓯海市政开发有
限公司、李龙寿、李锡藻、浙江金诚钢铁贸易有限公司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
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
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
定于2016年6月28日9：00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1252号

神硅新能源有限公司、王增荣、南塑集团有限公
司、林增标、新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郑步良：本院受理
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神硅新
能源有限公司、王增荣、南塑集团有限公司、林增标、新
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郑步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
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
年6月27日14：30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1253号

神硅新能源有限公司、王增荣、南塑集团有限公
司、林增标、新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郑步良：本院受理
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神硅新
能源有限公司、王增荣、南塑集团有限公司、林增标、新
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郑步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
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
年6月27日14：30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1254号

神硅新能源有限公司、王增荣、南塑集团有限公
司、林增标、新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郑步良：本院受理
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神硅新
能源有限公司、王增荣、南塑集团有限公司、林增标、新
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郑步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
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
年6月27日14：30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847号

万小红、黄世根：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万小红、黄世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
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
30日9：00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27民初2864号

梁存泉：本院受理原告李钱必诉被告梁存泉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法院门户网站告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2016年7月18日9时30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

审理。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7民初2505号

东莞市信隆发皮革有限公司、邓时英：本院受理原告
温州金沙江实业有限公司诉被告东莞市信隆发皮革有限
公司、邓时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法院门
户网站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7月18日9时在
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6民初444号

浙江省青田县温溪镇开发区五号工业区浙江天泰
鞋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创汇皮革有限公司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转换程序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2016年7月18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水头人民法庭第
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4民初1186号

叶显东：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温州永嘉支行与被告红黄蓝集团有限公司、远东阀
门集团有限公司、叶显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届满后的15天，提供证据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30日。本院定于2016年7月20日上午9时在永嘉
县人民法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5）温永商初字第608号

王亮、洪书娟、徐震东：本院对原告胡晟琼诉被告王
亮、洪书娟、徐震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温永商初字第608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或涉外为3个月）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11民初828号

王建柱：本院受理原告李金根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材料。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5）嘉秀商初字第691号

赵玮：本院受理原告高荣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嘉秀商初
字第69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行
政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5）嘉善商初字第996号

嘉善远景纺织品厂：本院受理原告桐乡市冠盛毛纺
原料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嘉善远景纺织品厂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嘉善商初字第996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嘉善远景纺织品厂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向原告桐乡市冠盛毛纺原料贸易
有限公司支付货款30000元；二、被告嘉善远景纺织品
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向原告桐乡市冠盛毛纺
原料贸易有限公司赔偿逾期付款损失，以30000元为基
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
自2014年7月29日起计算至货款实际付清之日止。案
件受理费61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260元，由被告嘉
善远景纺织品厂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24民初273号

杭州萧山海亿纸业有限公司、蒋志祥、沈国威：本院
受理原告海盐县华联纸业有限责任公司诉杭州萧山海亿
纸业有限公司、蒋志祥、沈国威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6）浙0424民初273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盐县人民法院

根据2016年4月5日股东会决议，浙
江美华鼎昌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拟将注册
资本从1170万元减至1130万元，现予公
告。债权人可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要求
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浙江美华鼎昌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4月13日

减资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

议》，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将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于2016年3月28
日依法转让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债务
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相关义务。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
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

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联系电话：0571-87370725 、87837988
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6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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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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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7

18

19

20

21

22

23

经办行名称
杭州管理部

杭州管理部

义乌分行

义乌分行

义乌分行

义乌分行

义乌分行

义乌分行

义乌分行

义乌分行

义乌分行

温州分行

温州分行

温州分行

温州分行

温州分行

温州分行

温州分行

温州分行

嘉兴分行

绍兴支行

绍兴支行

绍兴支行

借款人名称
浙江宏鑫电子有限公司

浙江新汇田运动器材有限公司

义乌市依晨食品有限公司

永康市正卓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巨合链条有限公司

浙江宝恒塑业有限公司

浙江万吉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蓝博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义乌市和东彩印厂

武义康桥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彩之源纺织有限公司

温州江华针织有限公司

振达科技有限公司

天胜阀门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峰达防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麦克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市远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温州东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瑞安市华德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江浦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富林印务有限公司

新昌县金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金盾链条制造有限公司

合计

债权本金余额（人民币元）
15,000,000.00

5,000,000.00

13,991,539.76

24,976,179.08

25,000,000.00

28,000,000.00

50,000,000.00

15,000,000.00

29,994,488.50

47,000,000.00

19,900,000.00

18,000,000.00

17,245,500.00

11,657,669.46

18,100,000.00

47,800,000.00

11,500,000.00

18,894,844.53

21,880,000.00

25,000,000.00

27,000,000.00

9,999,996.11

24,000,000.00

524,940,217.44

利息（人民币元）
714,655.82

278,244.71

251,477.70

568,642.77

755,669.24

603,828.01

404,412.73

1,542,075.09

649,537.51

1,005,064.03

259,586.18

620,412.01

649,516.06

260,715.82

477,594.66

381,769.46

1,598,679.47

2,328,506.68

903,269.32

564,441.22

836,502.68

65,054.98

149,751.44

15,869,407.59

代垫费用（人民币元）
11,000.00

3,700.00

131,000.00

148,500.00

118,500.00

120,600.00

236,500.00

11,000.00

122,000.00

234,600.00

95,000.00

169,556.00

13,700.00

102,493.00

14,300.00

36,100.00

100,905.00

187,066.00

199,840.00

193,053.00

20,000.00

7,300.00

17,600.00

2,294,313.00

债权总额
15,725,655.82

5,281,944.71

14,374,017.46

25,693,321.85

25,874,169.24

28,724,428.01

50,640,912.73

16,553,075.09

30,766,026.01

48,239,664.03

20,254,586.18

18,789,968.01

17,908,716.06

12,020,878.28

18,591,894.66

48,217,869.46

13,199,584.47

21,410,417.21

22,983,109.32

25,757,494.22

27,856,502.68

10,072,351.09

24,167,351.44

543103938.03

担保方式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担保人（从债务人）
嵊州市新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嵊州市城南农贸市场开发有限公司、嵊州市宏鑫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上海嵊达金属有限公司、吴茹君、吴汝彪、谢兴良

俞新民、章燕凤，富阳市万丰纸业有限公司

义乌市怡蒙化妆品有限公司保证，周忠民、翁杭娟、骆洪波、周有香

永康市锋剑机电有限公司、浙江大邦电动工具有限公司、王敏、黄美双、浙江神阳工贸有限公司、陈黎青、胡建彤、吕再晓、任孟贞、浙江格林凯腾科技有限公司、永康市康盛工贸有限公司、吕爱青

浙江巨合链条有限公司、东阳市永美链条有限公司、吕响红、胡玲莉、朱振武、吕荷花、

兰溪市天马橡胶制品有限公司、浙江新日新工贸有限公司、黄永生、王仙、浙江大奥工贸有限公司、林金兰、林海伟、应国新、河南豪江置业有限公司、浙江龙禧工贸有限公司、兰溪市飞马贸易有限公司

永康市金标机电工具有限公司、金志洪、卢丽秋、胡进高、金秋平、浙江万吉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巨江电源制造有限公司蒋碎有、姚龚斌、黄雪东、

义乌市鑫辉工艺品有限公司、叶裕英、黄银仙、义乌市和东彩印厂、朱英娟、陶文卫、义乌市廿三里和东织布厂

浙江米罗工贸有限公司武义米谷电器有限公司、吴宁、吴犇、陈超海、陈利群、武义福泰隆电器有限公司、朱彬晴、陈奇、朱彬杉、、朱立新、吕玲、昆山市超群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天鑫纺织有限公司、兰溪市天鹏纺织有限公司、吴三林、张彩珠、兰溪市美丽纺织有限公司、蒋红莲、金航明、兰溪市天盛纺织有限公司、吴卸连、吴欢、方俊英

温州江华针织有限公司、瑞安市鸿运针织厂、蔡小平、盱眙香江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江贤娒、蔡秀华

赵章达、浙江乐银合金有限公司、振达电气（嘉兴）有限公司、刘赞琴、浙江法夫曼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华光电力成套设备有限公司、温州力引管桩有限公司担保，吴胜俊、吴胜宇、谷焕挺

瑞安市众邦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浙江峰达防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潘云峰、潘仁爱

麦克力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朝日气动管业有限公司、滦平博瑞科矿业有限公司、乐清市海威通讯有限公司、蔡安、蔡建敏、蔡道安、陈理成、陈敏、高旭道、高尼熙、上海麦克力电气有限公司

温州法莱奥汽车部件有限公司、青岛博阳置业有限公司、瑞安市佩特来汽车电器有限公司、温州市远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池仁锋、林秀华、陈成远

温州市瓯海建筑工程公司、方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陈晓义、李昌明、徐承磊、温州东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瑞安市华德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浙江恒泰机车配件有限公司、李忠济、陈建国、陈建新、陈利平

吴增安、吴亮、王克强、嘉兴市鑫翔不锈钢贸易有限公司提、吴宇、浙江五重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富林印务有限公司、楼志琦、赵洁

章品立、王浙徽、绍兴人和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金盾机械有限公司、浙江长生鸟药业有限公司、楼建军、边波英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交易基准日：2016年1月31日


